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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中小企业声明函 

（一）中小企业声明函（货物） 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

法》（财库[2020]46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联合体）参加内蒙古自治区中医

医院（单位名称）的中药饮片采购（项目名称）采购活动，提供的货物全部

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。相关企业（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、签订

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的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. 熟大黄、黄芩炭、酒蛇蜕、刺五加、常山、防风、重楼、蜜紫菀、

桑寄生、徐长卿、槐花、忍冬藤、醋青皮、石见穿、蜣螂虫、泽漆、杜仲炭、

鲜竹沥液、炒火麻仁、升麻、金樱子肉、醋三棱、炒白扁豆、橘红、大血藤、

楮实子、黑芝麻、荷叶、积雪草、枯矾、木贼、锦灯笼、炒牵牛子、紫梢花、

熟地炭、金礞石、清艾条、姜炭、泽兰、炙红芪、醋龟甲、三七粉、檀香、

桃仁、桑寄生、北豆根、大蓟炭、山慈菇、威灵仙、厚朴、瓜蒌皮、玉竹、

黄柏、新疆紫草、牡蛎、野菊花、莲子、旋覆花、荆芥穗（标的名称），属

于工业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行业；制造商为渭源嘉佑饮片药业有

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27 人，营业收入为 2027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

3067 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（请填写：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 

2. 熟大黄、黄芩炭、酒蛇蜕、刺五加、常山、防风、重楼、蜜紫菀、

桑寄生、徐长卿、槐花、忍冬藤、醋青皮、石见穿、蜣螂虫、泽漆、杜仲炭、

鲜竹沥液、炒火麻仁、升麻、金樱子肉、醋三棱、炒白扁豆、橘红、大血藤、

楮实子、黑芝麻、荷叶、积雪草、枯矾、木贼、锦灯笼、炒牵牛子、紫梢花、

熟地炭、金礞石、清艾条、姜炭、泽兰、炙红芪、醋龟甲、三七粉、檀香、

桃仁、桑寄生、北豆根、大蓟炭、山慈菇、威灵仙、厚朴、瓜蒌皮、玉竹、

黄柏、新疆紫草、牡蛎、野菊花、莲子、旋覆花、荆芥穗（标的名称），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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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工业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行业；制造商为安徽嘉佑中药饮片有

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176 人，营业收入为 46977 万元，资产总额

为 62996 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（请填写：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 

...... 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

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 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 

 

注：1.从业人员、营业收入、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，无上一年数

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。 

2.中型、小型、微型企业请在投标文件中附此函。 

3.供应商提供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内容不实的，属于“隐瞒真实情况，

提供虚假资料”的情形，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。 

 

 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安徽兴仁堂医药有限公司 

日 期：2025 年 10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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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中小企业声明函（工程、服务）（不适用） 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

法》（财库[2020]46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联合体）参加  （单位名称）   的      

（项目名称）   采购活动，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

业（或者：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）。相关企业（含联合

体中的中小企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的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.   （标的名称）   ，属于  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承建

（承接）企业为  （企业名称）  ，从业人员      人，营业收入为      万

元，资产总额为       万元，属于                  （请填写：中型企

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 

2.   （标的名称）   ，属于  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承建

（承接）企业为  （企业名称）  ，从业人员      人，营业收入为      万

元，资产总额为       万元，属于                   （请填写：中型

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 

...... 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

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 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 

 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

日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注：1.从业人员、营业收入、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，无上一年数

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。 

2.中型、小型、微型企业请在投标文件中附此函。 

3.供应商提供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内容不实的，属于“隐瞒真实情况，

提供虚假资料”的情形，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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